招标报名记录表
	项目名称：
	昌吉学院30间教室专用教学仪器设备采购项目

	报名时间：
	_ _    _年_    _月__   _日

	投标单位：
	

	授权代理人签字：
	

	联系电话及邮箱：
	

	报名须提交内容
	实际提交内容记录

	1. 
	供应商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 
	投标人具备企业营业执照
	

	3. 
	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4. 
	投标人近三年无因投标申请人违约或不恰当履约引起的合同终止、纠纷、争议、仲裁和公诉纪录；投标人须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以采购代理机构发布公告至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日期间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查询结果为准）； 
	

	5.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6.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接受报名经办人（招标公司人员）
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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